
致  ：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副本：發展局規劃地政科項目促進辦事處 陳靜嫻女士 

   地政總署 魯小凡主任 

主旨：申請於核准《流浮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YL-LFS/11)「綠化地帶」內設

臨時有蓋倉庫及物品重用工作車間（為期三年；以重用為主，非化學回收、低影響運作） 

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各位委員：  

香港環保回收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申請人：王澤鑫），謹此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第 16 條，申請於新界元朗流浮山深灣路 DD129 及分段 603、614、615、616、617、618 

及毗鄰政府土地（下稱「申請地」），設立為期三年的臨時有蓋倉庫及物品重用工作車間

（下稱「本項目」）。 

一 申請背景及迫切性（北環線及收地安排下的重置需要） 

本公司現有營運地點因北環線主線工程及相關土地收回安排，已被政府納入清拆及收地範

圍，地政總署並已透過正式書信及會面，多次明確要求本公司在指定期限內完全遷出並交回

場地，並指出如未能依時遷出，或需承擔相應法律及執行後果，情況十分嚴峻。在此政策及

執法背景下，本公司被迫在極短時間內另觅合適重置地點，否則不但營運將被迫中斷，十多

名員工及其家庭生計亦會立刻受到沉重打擊，過去多年建立的物品重用及轉贈網絡亦會瞬間

瓦解，導致大量仍具使用價值之物品被直接棄置為廢物，與政府「減廢先行、資源循環」政

策背道而馳。 

是次申請並非一般新增倉地或純商業擴展，而是在北環線工程推展及地政強制收地要求下，

為維持基本生存而作出的被動重置安排。本公司一方面全力配合政府基建及收地工作，另一

方面別無他途，只能懇請城市規劃委員會在現行法定框架內，以務實及寬量態度審視及批准

本三年期臨時用途申請，讓公司及員工得以在有序安排下過渡，避免出現「即時停業、即時

失業」的情況。 

二 位置、規劃地帶及與過往個案的關係 

申請地位於核准《流浮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YL-LFS/11）之「綠化地帶」

（Green Belt, GB）內，本公司完全明白 GB 地帶的規劃意向為界定城市及近郊發展界線、控

制城市蔓延及提供被動康樂用途，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 TPB PG-No.10 亦訂明「綠化地帶」

一般反對新發展，只於極度例外及具充分規劃理據情況下才會酌情批准。 

同一地區以往多宗第 16 條申請（包括 A/YL-LFS/259、280、432 及 466）因不符合「綠化地

帶」規劃意向、不符合 TPB PG-No.10 要求、技術資料不足及違規歷史等理由而不獲批准，

本公司已詳閱相關文件，以及輞井圍村代表鄧南盛先生及朝井村村代表張洪發先生就 

A/YL-LFS/466 提交的反對信件，對其中有關污染風險、火警安全、交通擠塞、違規使用、霸

佔政府地及監管不足等憂慮，本公司完全理解並予以尊重。 



作為新營運者及新租客，本公司自始已採取「先申請、後營運」原則，並在規劃及管理層面

作出實質改善，包括：採用有蓋及低樓高設計、嚴格控制規模、增設綠化緩衝帶、完善交通

及排水安排、配合消防及環境保護要求，以及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務求針對性回應及修正過

往個案被拒及居民反對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轍。 

三 申請用途、規模及有蓋設計理據 

本項目擬於申請地內設置以下設施：  

 單層輕型鋼結構有蓋回收工場及物品重用工作車間，總面積約 2,853 平方米，樓面約 

2,000 平方米，樓高約 5 米 

 供電電錶房一間，樓面約 10.08 平方米，樓高約 5 米（單層結構） 

 衛生間一間，樓面約 3.74 平方米，樓高約 5 米（單層結構） 

 場內設中型貨車上落貨車位 1 個（約長 11 米 × 寬 3.5 米）、貨櫃車上落貨車位 1 

個（約長 11 米 × 寬 3.5 米）、私家車車位 3 個（約長 5 米 × 寬 2.5 米），以及必

要的內部行車及迴旋空間 

 硬地鋪砌及基本排水設施 

 四周綠化帶及景觀美化設施 

為確保臨時倉庫及工場能於短時間內安全投入運作，本公司已於場地內鋪設約 2,500 平方米, 

厚 0.12 米 混凝土填土面積，用以提供穩固地基以承托臨時鋼結構、提升貨車進出及停泊時的

承載能力、減少塵土及積水並改善衛生及蚊患風險，以及配合去水位設計，將雨水有效引導

至排水系統。混凝土地面範圍僅限於必要操作區域，本公司並承諾於三年期滿後拆除有關設

施並復原土地，維持項目的臨時性及可還原性。 

在資金及工程安排上，本項目將按以下四期逐步實施：  

 第 1 期：在約 2,853 平方米發展面積內，先建成約 840 平方米有蓋工場部分（約佔 

29.4%），採用約 3,300 mm × 1,000 mm 坑板作上蓋及地面系統，連基本排水及綠化帶 

 第 2 期：興建約 120 平方米辦公室及員工設施，柱為約 200 mm × 200 mm × 5,000 

mm 鋼構件，配合內部間隔及消防設備 

 第 3 期：視乎財務及業務情況，再增加約 600 平方米有蓋空間，主要採用 100 mm × 

100 mm 方通為框架，加強工場及倉存容量 

 第 4 期：完成餘下約 247 平方米有蓋空間及約 180 平方米（闊約 4 米）行車及人流

通道，並配合日後土地復原需要進行布置 

本項目以「物品直接重用」為核心，處理對象主要為家具、廚具、餐具、小型家電（經測

試）、文具、玩具、衣物及其他日用品，作業僅限暫存、檢查、功能測試、簡單維修、分

類、重新包裝及轉售，不涉及破碎、熔解、化學處理或焚燒，而涉及電池或含危險電子元件

之物品，均交由持牌處理商處理。 



有蓋設計並非單純增加建築量，而是為了把主要工序集中於室內進行，以減少噪音及塵埃外

溢、避免雨水直接接觸物品以減低污水及滲漏風險，並以約 5 米低樓高及自然色系外牆配合

周邊綠化帶，以降低對「綠化地帶」的視覺影響，相比露天作業更為環境友善。 

四 物品「重用」與傳統「回收」的差異及風險水平 

過往同區申請多以「回收工場」為定位，涉及把物料分拆為原材料，需要破碎、切割、清

洗、熔解或化學處理等工序，容易產生噪音、塵埃、污水、氣味及火警風險，亦因此引起居

民及環保團體關注。本項目則明確以「物品重用（reuse）而非物料回收（recycling）」為營

運定位，兩者在處理對象、工序性質及污染風險方面均有明顯不同。 

傳統回收以「物料」為單位（例如廢金屬、膠粒、紙漿），需把原有產品拆散至原材料，並

常涉及破碎、熔解、清洗或高溫加工等高強度工序，而本項目則以「完整物品」為單位，目

標是盡量維持原有功能和形態，透過檢查、功能測試、簡單維修、清潔、分類及重新包裝等

低污染工序延長其使用壽命。因此，本項目所有作業均在有蓋或半封閉空間內進行，不產生

高污染廢水或有害廢氣，而涉及電池或危險元件的物品則交由持牌公司處理，不在場內拆解

或化學處理，整體風險遠較傳統回收工場所為為低。 

在與「綠化地帶」規劃意向關係方面，傳統回收工場較接近一般工業用途，環境負擔較重，

難以與 GB「一般反對新發展」原則調和，而本項目則屬小規模、低強度的物品重用及倉儲

活動，以臨時、有蓋、可完全拆卸形式存在，配合綠化及環境管理措施後，其對環境的額外

負擔遠低於一般回收工場，更接近低度物流及社區環保設施的性質。基於以上差異，本公司

懇請委員會在考慮本申請時，不將本項目視為以往「回收工場」個案的簡單延伸，而是作為

一項性質較溫和、污染風險顯著較低的臨時物品重用及存放設施，在 TPB PG-No.10 及過往

被拒個案背景下作出區分和審視。 

五 零污染及環境保障承諾 

本公司鄭重承諾：  

 不進行任何產生有害廢氣或高污染廢水的工序 

 不在場內儲存或使用危險化學品，不處理化學廢物或高氣味物料 

 所有檢查及維修均在有蓋或半封閉環境內進行，避免塵埃及異味外洩 

 遵從環保署《臨時用途及露天貯物場環境實務守則》及相關污染管制法例 

 建立定期環境監測機制（包括噪音、空氣質素、車流及投訴紀錄），每季度向相關部

門遞交簡短報告，並在社區平台適度披露 

 投保公共責任及環境污染保險，並願意按當局要求繳交履約保證金，以確保期滿後有

足夠資源妥善還原土地 

六 交通安排及道路安全 



本公司清楚了解深灣路及周邊鄉村道路的容量限制及安全風險，為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及回應

居民關注，本項目將在場內提供足夠停車及貨車迴旋空間，避免車輛於深灣路或其他公共道

路停泊或倒車。同時，本公司將實施分時段運輸及每日車流上限，盡量避免於早晚繁忙時段

集中出入，並主動記錄每日車輛進出數據，以便按實際情況持續優化運輸時段及安排，並接

受城市規劃委員會就車種、車次及運作時段施加合理限制。 

本公司亦會設立專責聯絡人及投訴處理機制，並承諾與附近村落及相關團體保持定期溝通，

迅速回應社區就交通安全及滋擾方面的關注。我們願意在批出條件中加入條款，例如：「如

日後證實出入口交通對周邊道路造成嚴重影響，城市規劃委員會可要求修改運作安排、縮減

規模或不再續期」，以保障居民安全及路網運作。 

七 景觀設計及綠化措施 

本公司高度重視「綠化地帶」的景觀價值，為確保本項目與周邊自然環境和諧融合，並有效

緩解視覺影響，本公司將採取以下綠化及景觀措施：  

 有蓋倉庫採用低反光、自然色調（如森林綠、深啡或大地色系）外牆，並嚴格維持約 

5 米低樓高設計，以減少對周邊視覺的突兀感 

 在場地邊界預留至少 2 米寬綠化緩衝帶，種植本地適生喬木（如白千層、黃槿）及灌

木（如簕杜鵑），形成高低錯落的「綠色圍牆」，從視覺上遮蔽內部作業及構築物輪

廓 

 在技術可行情況下，於鋼結構外牆或圍網種植攀緣植物（如炮仗花或爬牆虎），提升

綠化覆蓋率 

 優先選用具生態功能的本地植物，利用植被吸音及除塵功能，減低對鄰近村落的環境

滋擾 

 於申請獲原則接納後，委聘專業人士編製詳細「景觀美化及樹木種植計劃」，並提交

簡短景觀及視覺影響說明，以回應 TPB PG-No.10 對自然景觀及視覺質素的要求 

 設專人負責綠化帶日常修剪及保養，確保植物生長良好並長期維持視覺屏障效果 

八 營運階段安排及分期實施 

本項目預計於三年內分四期逐步實施：  

 首年（第 1 期）優先建成約 840 平方米基本工場及排水／綠化設施，以盡快恢復基本

營運，同時符合法規及環境要求 

 第二年（第 2 期）主要完成辦公室及員工設施，完善消防及管理配套，提升營運效率

及職安健水平 

 其後第 3 及第 4 期（額外有蓋空間及通道部分），將視乎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按實

際需要分階段推行，避免一次過大量施工對區內造成壓力，並確保投資與實際營運量

相稱 



 在最後階段，本公司將制訂並落實詳細土地復原計劃，確保所有臨時構築物及地台可

完全拆卸，場地可復原為再綠化／再作農地或其他長遠用途狀態，並於需要時向有關

部門提交復原工作報告及相片紀錄 

九 居民影響及對村代表關注的回應 

申請地位於深灣路旁，與主要民居保持合理距離，周邊並無高密度住宅，本公司預計在所有

作業均於有蓋或半封閉環境內進行，再配合綠化屏障、噪音控制及營運時間限制（建議為每

日 09:00–18:30），本項目對視覺、噪音及空氣質素的影響可控制在可接受水平。本公司已詳

細考慮輞井圍村代表鄧南盛先生及朝井村村代表張洪發先生就 A/YL-LFS/466 提出的意見，

包括申請地屬綠化地帶、物料及工序具污染及火警風險、深灣路單線雙程且倉地林立、過往

有違規使用及霸佔政府土地，以及批後缺乏監管等問題。 

針對上述關注，是次申請在設計及管理上已作出多項改善，例如：不處理高風險或高氣味物

料，只處理一般家庭用品及日用品重用；採用有蓋、低樓高設計並設置綠化緩衝帶及環境監

測機制；制訂完善消防安排及應變計劃；按照實際車流數據調整運輸安排以減少對深灣路負

荷；嚴格遵守「先申請、後營運」原則並與地政署合作處理任何涉及政府土地或地契問題；

以及設立專責社區聯絡人及 24 小時投訴熱線，每季度提交營運及環境監測報告，以加強透

明度和監管。 

十 法規遵從及技術安排 

本公司承諾，就排水、地工、安全及景觀安排，按渠務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及地政

總署等部門意見提交所需技術文件，並按批准方案施工及維護，並按消防處要求提供適當消

防裝置及通道，於營運前完成驗收。本公司將遵守所有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包括年期限制、

營運時間、車流上限、技術報告提交時限、履約保證金及復原安排等，並願意接受較一般臨

時倉庫更嚴格的附帶條件，以進一步減低對周邊居民及環境影響。 

此外，本公司已按渠務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標準設計雨水排放系統，集水面積約 1,100 平方

米，設計峰值流量約 0.07 立方米／秒，採用 300 mm 聚乙烯管作主排水管道，並設三個集水

井（其中一個具沉沙設施），配合鋼筋混凝土 U 型渠道，並於施工前核實反掘標高以確保排

水方向正確及可應對暴雨期間峰值流量，符合現行技術標準。 

十一 公共利益及政策配合 

本項目透過回收、整理及再分配可再用物品，能顯著減少廢棄物棄置量及相關碳排放，屬低

影響的可持續營運模式。項目與政府推動的循環經濟、資源高效利用及減碳策略高度一致，

並可在北環線工程期間維持本地物品重用渠道、保障就業，及為社區提供價格合理的再用物

品，具實質社會效益。 



十二 請求委員會於 7 月前寬量審批 

鑒於地政總署已多次重申騰空期限及執行力度，本公司實際可用作搬遷、興建臨時設施及重

啟營運的時間十分有限，如本申請未能在本年 7 月前獲得原則批准，本公司即使日後獲批亦

已難以維持營運，屆時員工或已被迫離職，物品重用網絡亦已中斷，實際效果等同被迫結

業。因此，本公司鄭重懇請城市規劃委員會及規劃署同事，在兼顧技術及規劃考慮的同時，

充分考慮本公司因北環線工程及地政執行要求而面對的迫切困難及生計壓力，把本申請視為

一宗具特殊背景的「被工程逼遷」重置個案，並儘量於本年 7 月前完成審議及作出決定，讓

本公司有實際時間按批准條件落實搬遷、建設及復工安排。 

本公司願意在技術層面及營運管理方面，盡最大努力配合規劃署及各部門要求，接受嚴格及

具約束力的附帶條件，只求能在北環線工程的大框架下保留一個基本生存空間，延續多年在

物品重用及減廢方面的工作，避免因基建而出現「環保服務真空期」及「就業真空期」。 

綜合上述，本公司相信本申請屬一個短期、臨時、可還原、低影響且具公共利益，並已就過

往關注作出實質改善，而又受北環線及收地安排逼切影響的重置方案，在城市規劃委員會及

各技術部門施加適當條件下，本項目對「綠化地帶」及周邊居民的影響可被有效控制，亦不

會妨礙政府日後就流浮山及 DD129 進行長遠規劃。本公司懇請貴會審慎考慮本申請之迫切

性、技術可行性及公共利益，在施加適當條件下，於合理時間內（尤其是本年 7 月前）批准

本申請；若有需要，本公司樂意提供進一步資料、圖則及技術報告，並配合實地視察及會議

解說。 

 

此致 

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申請人（簽署）： 

姓名：王澤鑫 

公司：香港環保回收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29 日 

聯絡電話： 


